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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研究生【碩士班】有關規定 

100.01.11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5.29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0.01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05.19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6.07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6.06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9.17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06.16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01.04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02.27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03.04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09.16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入學資格 

依本校及教育部規定辦理。 

二、指導教授 

(一)指導教授以本系專任教師為原則，外系相關教師及兼任教師需與本系專 

任教師共同指導。教師之學術研究分組分主授組別及副授組別。 

(二)新生應就本系學術分組之教師三位以上(含)會談後，依優先順位全數填列
於選擇指導教師意願調查表並於開學一週內繳交系辦公室。未填繳意願調
查表者，由系主任輔導。 

(三)指導教師決定後，第二學期起始可更換，可由指導教授或學生向系主任提
出申請，並經系主任同意後更換之。 

(四)學生更換指導教師以一次為限，若該教師因故離職，則以變更兩次為限。 

(五) 指導教師選取學生依本系指導教師選取碩士班研究生辦法辦理。 

三、修課原則 

(一)碩士班畢業學分 24學分，含必修「專題討論」2學分(1/1)及論文 0學分，
以英文能力證明相當於 CEFR B1 等級（含以上）作為語言能力門檻錄取
本系之外國學生，僅承認全英語授課課程為其畢業學分。 

(二)碩士班入學新生於 11月底前繳交指導教師同意之修課計畫表。 

(三)研究生每學期至少修習 1科，至多以 15學分為限。 

(四)學生至本校外系修課，必須先經本系主任、指導教授、他系所主管及任課
老師同意，每學期以二科為限且至多承認十二學分為畢業學分。 

四、論文計劃書提報 

(一)研究生須於畢業當學期提報碩士論文計畫書，經指導教授同意，提報系學
術審議委員會審核通過後，且需於當學期專題討論課程報告，方得依規
定申請學位論文考試。 

(二)論文計畫書內容至少應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評述(或前人研究回
顧)、研究方法及參考文獻等。 

(三)有關論文計畫書提報時間，為每學期開學第一週；未及在規定時間內提報
者，必須延後至次一學期提報。 

五、碩士學位論文考試 

(一)學生修畢應修學分，經指導教授同意得向系主任申請學位論文考試。 

(二)考試按教育部及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規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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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 106學年度起入學之碩士班學生，須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
站（網址：https://ethics.nctu.edu.tw/）自行觀看修習本課程，並通過線上
課程測驗及格標準，取得修課證明予院、系、所、學位學程承辦人員檢
核後，始得申請學位口試。 

六、獎、助學金 

(一)領取獎、助學金之學生上、下學期均應擔任兼任助教工作。 

(二)擔任兼任助教工作時數依校方規定，工作由系主任指定。 

(三)學生申請獎學金依本系獎學金甄選辦法辦理。 

七、直升博士班之辦法及審查 

(一)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修畢第一或第二學年，成績特優，學年成績、名次在全
班三分之一以內，並具有研究潛力，提出「逕修讀博士班研究計劃書」，
經本學系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二人推薦，於每年七月一日前檢具申請書。
送經系學術審議委員會議審查通過，應於八月三十日前送教務處，陳報
校長核定後，得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二)本系學術審議委員應就申請人之成績及博士研究計畫書進行審查，必要時
得舉辦口試，至少三分之二委員出席學術審議會議，經三分之二出席委
員同意。才能直接攻讀博士。 

八、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